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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 

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能科”、“发行人”或“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超额配售选择权已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行使完毕。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具体实施超额配售选择权操作的获授权主承销商（以下

简称“获授权主承销商”）。 

国泰海通证券就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情况核查说明如下： 

一、本次超额配售情况 

根据《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

选择权机制，国泰海通证券已按本次发行价格 5.33 元/股于 2025 年 9 月 24 日（T

日）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450.00 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15.00%。超额

配售股票全部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 

长江能科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公司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含第 30 个自然日，即自 2025 年 10 月 16 日

至 2025 年 11 月 14 日），获授权主承销商有权使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以

竞价交易方式购买发行人股票，且申报买入价格不得超过本次发行的发行价，购

买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股份数量限额（450.00 万股）。 

长江能科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国泰海通证券作为

本次发行的获授权主承销商，未利用本次发行超额配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

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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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能科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5.33 元/股，在初始发行规模 3,000.00 万股的基

础上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新增发行股票数量 450.00 万股，由此发行总股数

扩大至 3,450.00 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13,808.00 万股增加至 14,258.00 万股，发行

总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4.20%。公司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398.50 万

元，连同初始发行规模 3,000.00 万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990.00 万元，

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8,388.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为

2,609.59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5,778.91 万元（如尾数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

造成）。 

三、超额配售股票和资金交付情况 

超额配售股票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战略投资

者与发行人及国泰海通证券已共同签署《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明确了递延交付条款。 

本次战略投资者同意延期交付股份的安排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实际获配数

量（股） 

延期交付股

数（股） 
限售期安排 

1 国泰海通君享北交所长江能科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50,000 1,612,500 12 个月 

2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0,000 712,500 12 个月 

3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750,000 12 个月 

4 镇江国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750,000 12 个月 

5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 262,500 12 个月 

6 上海晨耀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晨鸣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75,000 12 个月 

7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75,000 12 个月 

8 嘉兴金长川肆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 75,000 12 个月 

9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盛

泉恒元多策略市场中性 8 号专项

私募基金） 

100,000 75,000 12 个月 

10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私客尊享

FOF200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0,000 37,500 12 个月 

11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37,500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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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投北交智选战略投资私募

股权基金） 

12 常州市红盛晋文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50,000 37,500 12 个月 

合计 6,000,000 4,500,000 - 

发行人应于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后的 3 个交易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上述延期交付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2025 年 10 月

16 日）起开始计算。 

四、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为： 

超额配售选择权股份来源（增发及/或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回）： 增发 

超额配售选择权专门账户： 0899354079 

一、增发股份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增发股份总量（万股）： 450.00 

二、以竞价交易方式购回股份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拟变更类别的股份总量（万股）： 0.00 

五、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对应的募集资金金额 

因本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398.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2,217.86 万元（如尾数

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六、对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的意见 

2024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4 年 12 月 5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5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方

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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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长江三星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承销协议》。根据国泰海通证券 2025 年 4 月 8 日

发布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银行业务机构名称/主体变更的公

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

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接的投资银行业务（如辅导、

保荐承销、财务顾问、新三板挂牌、债券承销、持续督导、受托管理等项目）均

由国泰海通证券完整承继，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签署的协议均由国泰海通

证券继续履行。2025 年 9 月 11 日，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签署了《长江三星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保荐承销协议补充协议》，明

确授予国泰海通证券行使本次公开发行中向投资者超额配售股票的权利。 

经获授权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核查：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超额配售

选择权行使的授权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情况符合《发行

公告》等文件中披露的有关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实施方案要求；公开发行后，公众

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25%，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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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超额配售选择

权实施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秦发亮                    李华东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